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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闻县人民政府办公室文件 
徐府办„2021‟22号 

 

徐闻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徐闻县城镇规划区 

村民建房管理办法（试行）的通知 

 

各乡镇人民政府，县府直属各单位： 

《徐闻县城镇规划区村民建房管理办法（试行）》业经县政府

第十六届第 108次常务会议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徐闻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1年 4月 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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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闻县城镇规划区村民建房管理办法（试行） 

     

第一条  为进一步规范徐闻县城镇规划区村民建房管理，保障

城镇规划实施，实现城镇有序建设，提升城镇人居环境质量，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广东省城乡规划条例》等法律法

规的规定和湛江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湛江市城市规划区内村民建

房管理办法（试行）的通知》（湛府„2017‟14号），结合徐闻县实

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徐闻县城镇规划区村民利用宅基地新建、改建、扩建

住宅活动，适用本办法。 

本办法所称的村民，是指依法登记户籍地址为我县城市总体规

划范围内和镇总体规划范围内的行政村或社区的农村集体经济组

织成员。 

第三条  城镇规划区村庄规划实行分类编制，因地制宜，尊重

自然，传承特色。 

县城市总体规划范围内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在城市总

体规划和控制性详细规划指导下，组织编制城市总体规划范围内城

中村村庄整治规划，经县人民政府批准实施，指导城中村村民建房。 

各建制镇政府要按照镇总体规划和控制性详细规划要求，负责

组织编制镇区总体规划范围内村庄规划，经县人民政府批准实施，

指导镇区内村庄村民建房。 

城中村的村庄整治规划、村庄规划编制和管理经费纳入县级人

民政府的财政预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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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条  城镇规划区内村民建房实行分级管理，由县自然资源

主管部门负责城市规划范围内及镇规划区范围内村民建房管理，镇

政府负责乡、村庄规划范围内村民建房管理。 

县规划、建设主管部门按照职责分工，负责村民建房的相关工

作。 

供电、供水等部门依据职责协助做好村民建房的相关工作。 

第五条  城镇规划区内村民建房应当先规划，后建设。 

城中村村庄整治规划、村庄规划未经批准，村民建房只能在原

宅基地上建设。城中村村庄整治规划和村庄规划批准后，按规划实

施建设。 

第六条  城镇非农业人口（含华侨），除原为农业人口合法取

得的宅基地或继承房屋占用农村宅基地以外，不得使用农村集体土

地建房。 

第七条  城镇规划区内村民建房向城镇规划建设主管部门申

请规划报建，由县自然资源主管部门办理相关规划报建手续，核发

《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以及《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 

第八条  在符合村庄整治规划或符合城市规划确定的道路红

线、退缩线、基础设施、公共设施和绿地等“四线”规划要求的前

提下，村民已取得宅基地确需建房的，按以下要求建设： 

（一）村民在宅基地上建设自住房的，建筑基底面积控制在 120

平方米以下，建筑层数：临 8米（含 8米）路以上控制在 6层以下，

总高度不超过 23米（含坡屋顶高度不大于 2.2米）；临 4米（含 4

米）至 8 米（不含 8 米）路控制在 5 层以下，总高度不超过 20 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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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坡屋顶高度不大于 2.2 米）；临 4 米路（不含 4 米）以下控制

在 4层以下，总高度不超过 17米（含坡屋顶高度不大于 2.2米）。

首层层高不超过 4.5米，标准层高不超过 3.2米。 

（二）村民宅基地位于城镇重要地段和历史风貌街区、传统村

落保护范围的，其住宅建设应符合城镇规划要求，且层数、高度、

色彩必须与周边建筑相协调一致。已纳入历史建筑、历史文化街区

和传统村落保护范围的村民住宅需维修加固的，应按原层数、原面

积和历史建筑、历史文化街区、传统村落景观风貌要求维修加固；

如维修加固难以实施的、可以按原层数、原面积和历史文化街区景

观风貌要求申请重建。 

（三）村民住宅经有资质的机构鉴定为危房的，县自然资源主

管部门应当区分情况办理。可以维修加固的，批准其维修加固；不

能维修加固的，在符合城市规划确定的道路红线和退缩线、基础设

施、公共设施、绿地等“四线”规划要求的前提下，可按原面积、

原层数、原高度或本条第（一）项标准批准重建；不能维修加固、

拆除重建又影响近期城市规划实施的，不得批准其在原址上拆除重

建，可由有关部门按规定给予实物安臵或货币补偿。 

第九条  村民建房按以下程序办理规划报建、规划核实手续: 

（一）申请办理《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 

村民建房申请办理《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所需提交资料: 

1.身份证（复印件); 

2.土地使用权证或不动产权证书（复印件); 

3.宗地图（含电子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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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属于危房的，提交危房鉴定报告书；属于改（扩）建加层的，

提供有资质设计单位出具的结构安全鉴定报告。 

（二）申领请办理《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 

村民建房申领请办理《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需提交具有相应

资质的设计单位设计的建筑设计施工图以及人防部门出具的审批

文件。 

（三）申请办理《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 

村民建房申领《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应当提供以下资料： 

1.徐闻县城市镇规划区内村民建设住宅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

申请表； 

2.身份证、户口本（复印件）； 

3.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复印件）； 

4.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复印件）； 

5.施工单位签订的施工合同（原件）； 

6.设计施工图纸（原件）； 

7.其他资料。 

（四）申领请办理《建设工程竣工规划验收合格证》。 

房屋竣工后，携带施工许可证、建设工程竣工规划测量图、建

设工程规划放、验线记录等资料，向县自然资源主管部门申请建设

工程规划核实。 

第十条  县自然资源主管部门负责城市规划区内及镇规划区

范围内村民建房的规划批后管理，各乡镇人民政府负责乡、村庄规

划区村民建房的规划批后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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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民建房应当按照有关规定，在施工现场设臵建设工程规划许

可公示牌。 

第十一条  未经规划批准擅自建设或违反《建设工程规划许可

证》规定建设的，位于乡镇规划区、村庄规划区范围内的，由乡镇

人民政府责令停止建设，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依法拆除。在

县城规划区范围内的，由县城市管理行政执法部门或属地街镇依法

查处。 

第十二条  地块位臵有控制性详细规划覆盖的，按该地块控制

性详细规划执行。   

第十三条  本办法由县自然资源局负责解释。 

第十四条  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试行，有效期 5年。以往相关

规定与本办法相悖的，以本办法为准。 

 

 

 

 

 

 

公开方式：主动公开 

抄送：县委办，县人大办，县政协办，县纪委监察委，县法院，

县检察院，各人民团体，驻徐各单位。 

  徐闻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1年4月14日印发 


